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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
关于邀请社会中介机构竞争选任

破产案件管理人的公告
     

    2026 年 5 月 27 日，本院依法提级审理河北隆润纺织有

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。鉴于预判河北隆润纺织有限公司具有

一定的商业价值及资产，且经查询债权债务关系比较复杂，

对管理人履职能力要求较高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
破产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

的规定》等规定，本院经合议庭研究，决定采取竞争方式选

任河北隆润纺织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的管理人。现公告如下：

    一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机构为邢台辖区内已入选河北法院破产案件

管理人名册的管理人；

（二）接受联合申报，联合申报需有一家为邢台辖区内

的在册中介机构，另一家中介机构可以系邢台辖区外省内在

册或异地在册中介机构，但拟派出的管理人团队负责人应为

邢台辖区内在册中介机构的负责人员。

（三）申报机构及其人员不得具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
业破产法》第二十四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

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九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、

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不得或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；

（四）同一家机构仅能以一个管理人团队名义申报。申

报时确定的管理人团队主要人员在办理破产案件过程中，无



2

特殊情况不得发生变更。

（五）由本院司法技术部门、督察室对申报机构资格情

况进行审查把关。

二、申报方式

如有意参加竞争，请于 2026 年 6 月 2 日 17 时前将填

写并加盖单位公章的纸质《邀请函回执》（见附件一）、纸质

《承诺书》（见附件二）、纸质《拟派出管理人团队名单》（见

附件三）、纸质《竞争成为破产管理人陈述书》及相关证明

材料邮寄至本院后附的通讯地址（以寄出时间为准），或在

期间内直接送交本院后附的联系人，明确报名参加竞争。逾

期未向本院寄送或送交上述材料的，视为不具有参加本次竞

争的资格。

《竞争成为破产管理人陈述书》具体内容参照《竞选管

理人逐项量化打分表》（详见附件四），要保证真实、客观

和数据准确，原则上字数控制在 5000 字以内，且相关证明

材料尽量简要。

联合报名参与竞争，通过拟委派管理人团队负责人所属

的中介机构统一发送上述材料。

请报名参加竞争的中介机构确保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填

写准确。《邀请函回执》中注明的联系方式无法联系到中介

机构的，由中介机构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。

三、选任流程

现场竞争选任时间定于 2026 年 6 月 3 日 9 时 00 分，

地点定在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801 室，请参与报名的中介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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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准时参加，如无特殊情况，未能按时参加的，视为放弃竞

选。

现场竞选时采取抽签的方式决定陈述顺序，由拟派出的

管理人团队负责人进行当场陈述，陈述内容限于预交的《竞

争成为破产管理人陈述书》内容。

管理人团队负责人进行当场陈述后，评审委员会委员可

进行当场询问。

评审委员会评分实行实名制，根据评审委员会综合打分

情况，得分最高者确定为本案的破产管理人，得分第二者为

本案的候补管理人，并当场予以公布。

如只有一家中介机构参与报名，且符合本公告第一项列

明的“申报条件”的，在现场陈述后，直接确定为本案的破产

管理人。

特此公告

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

  二○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

联 系 人：杨子恒

联系电话：0319-2236309

通讯地址：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泉北大街 791号。

邮政编码：054000



4

附件一：

邀请函回执

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：

                （社会中介机构名称）已经收悉贵院刊登

通知的《关于邀请社会中介机构竞争选任破产案件管理人的

公告》内容。经过查证，我单位符合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

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中担任破产案件管理人

的条件，且不存在可能影响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的利害关系，

亦不存在不宜担任管理人的其他情形。

经研究，确认报名参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

理人的竞争。

特此函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名称）  

二Ｏ二六年  月  日
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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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

承诺书

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：

            （社会中介机构名称）此次针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案

竞选管理人向贵院提交的全部竞争文件，包括但不限于《竞
争成为破产管理人陈述书》及证明材料等，均属真实有效，

否则将自动丧失参选资格并自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经过查证，我单位符合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

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中担任破产案件管理人的条件，

且不存在可能影响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的利害关系，亦不存

在不宜担任管理人的其他情形。

特此承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名称）  

二Ｏ二六年  月  日
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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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

拟派出管理人团队名单

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：

            （社会中介机构名称）此次针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案 ，

拟派出管理人团队名单如下：

    团队负责人：（姓名）  职务：（在中介机构担任的职务）

联系电话：

团队常驻人员：（姓名）

经过查证，我单位拟派出的管理人团队人员符合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中担任

破产案件管理人的条件，且不存在可能影响忠实履行管理人

职责的利害关系，亦不存在不宜担任管理人的其他情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名称）  

二Ｏ二六 年  月  日

联 系 人：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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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选管理人逐项量化打分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XX公司破产 XX案)

申报机构 　 日期 　

打分人 　

项目 细则 得分 分数

①上一年度至今担任管理人所办结案例获评

全国、省、市典型案例或被发布推广情况；

（3 分）

　

②上一年度至今担任管理人所办结案件中的

经验做法和突出亮点；（4 分）
　

1、质量评

价（10 分）

③上一年度至今在册中介机构在相关刊物发

表论文、文章及在各类座谈会、培训会等作

主题发言情况。(3 分）

　

　

①上一年度至今担任管理人所办结案件最长

办理时长、最短办理时长以及平均办理时长；

（3 分）

　

②现在办案件数量、进度及预计结案时间等；

（3 分）
　

2、效率评

价(10 分)

③现在办案件是否存在超 18 个月未结情况。

（4 分）
　

　

3、效果评 ①上一年度至今担任管理人所办结案件中重 　 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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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、和解结案数量及占比；（4 分）

②上一年度至今参与预重整、预和解且进入

破产程序后以重整、和解方式结案的数量；

（4 分）

　

③上一年度至今担任管理人所办结的清算案

件中普通债权人清偿额占普通债权额的比例；

（4 分）

　

价（15 分）

④上一年度至今担任管理人所办结的清算案

件资产处置是否有超出资产评估额的情形。

（3 分）

　

项目 细则 得分 分数

①上一年度至今担任管理人在债务人财产管

理方面主动行使撤销权、追缴出资、追回财

产、追收债权、返还非正常收入等防范债务

人及相关人员“逃废债”情形；（5 分）

　

②上一年度至今担任管理人发现债务人及相

关人员犯罪线索主动向相关部门移送或提请

法院移送情况；（5 分）

　

4、勤勉评

价（20 分）

③上一年度至今担任管理人发现债务人相关

人员拒不向其移交相关印章、财务资料、账

簿以及作虚假陈述、擅自离开住所等，提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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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对债务人的相关人员予以强制措施处理

的情形；（5 分）

④上一年度至今担任管理人在债权实质审查

方面经验及形成债权人为原告的衍生诉讼情

况。（5 分）

　

①对破产企业的先期整体了解情况，以及针

对该案拟定的工作计划、时间节点、难点问

题解决等情况；(10 分）

　

②对该案管理人报酬报价情况；（1 分） 　

③针对本次案件参与竞争的优势。（4 分） 　

5、工作预

案（25 分）

④针对本次案件是否先期参与庭外重组、和

解或本案由主要债权人、债务人推荐情况。

（10 分）

　

　

①上一年度至今担任管理人是否存在与法院

配合不力以及收到法院专项督办函情况；

（4 分）

　

②上一年度至今担任管理人履职过程中是否

发生重大信访或舆情等情况；（4 分）
　

③上一年度至今担任管理人履职是否存在程

序或实体瑕疵情况；（4 分）
　

6、综合评

价（20 分）

④上一年度至今担任管理人违反忠实勤勉义

务给债权人、债务人或第三人造成损失情况；
　

　



10

（4 分）

⑤上一年度至今担任管理人是否定期形成书

面履职报告向法院报送情况。（4 分）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总分：


